
一、修订背景

一是政策要求。南京市级专项资金执行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期满或目标任务已完成的不再安排。原《管理办法》自2020年效期已满3年，为争取资金延续，需要修订资金管理办法。二是现实需要。南京市级专项资金设立的政策背景、依据有所调整，围绕服务供销社综合改革、更好聚焦为农服务主责主业，推动当前供销社重点目标任务，促进资金提升效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二、修订过程与原则

市供销社结合政策要求及现实需要，与南京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处通过政策事前评估、实地调研、反复修改论证、征求意见等环节共同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前后修改8稿，修订形成《南京市农村供销合作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后的《南京市农村供销合作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出了“突出重点、奖补结合、规范运作、注重绩效”的原则。
三、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南京市农村供销合作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点在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
一是重点修改完善了资金的支持范围，由原基层组织体系、农村经营服务体系和电商体系建设等三个方面内容修改为“4+1”结构，即农业农村综合服务项目建设、农村现代流通项目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及其他经批准的为农服务项目。在涵盖原有内容基础上丰富支持范围，增加了对供销大集展示展销、农产品经纪人、电商人才培训等支持内容。此次修订是对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宁委发〔2016〕16号）、《关于进一步发挥供销合作社独特优势推动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20〕53号）两个文件的进一步解读与贯彻执行。
二是按财政要求明确项目的实施主体，即第二章第六条。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村现代流通项目实施主体应为供销合作社系统各类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这个主体是按照目前资金申报情况设定的，也是比较宽泛的。
三是调整了资金支持方式，以奖代补，并明确了已获国家、省、市级其他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的项目，原则上不重复给予资金支持。
四是细化完善资金申报和审批程序，并提出严格项目管理等有关要求。在第三章提出要求市社建立部门项目储备库，每年由项目主管部门在资金支持范围内细化制定项目的申报条件，先入库后申报，明确各级供销社的职责要求。同时，增加了项目变更的条款，一般情况下不得变更，确因客观因素需要变更的，按原程序报批。
此外，关于项目验收评审、资金拨付、绩效评价与监督检查的条款按照原来办法和财政常规办法执行。

